       2017年长春市羽毛球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、承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长春市体育局

          长春市教育局

          共青团长春市委
    承办单位：长春体育中心 

二、时间和地点

2017年 7月 27 - 28 日在长春五环体育馆举行。

四、组别及项目

机关组：男子、女子单打，男、女混合团体；

高校组：男子、女子单打，男、女混合团体；

青少年组：男子、女子单打； 

职工组：男子、女子单打，男、女混合团体  

五、参赛单位

机关组：党的组织关系、工会组织关系隶属市直机关党工委管理的单位均可报名参赛；

高校组：各高等院校（含军事院校）；

青少年组：中、省、市直属学校；

职工组：各行业体协、企业事业单位、业余体育俱乐部等；

六、参加办法

1、团体比赛各代表队限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人，男、运动员4人、女运动员1人；

2、单打比赛以单位或个人报名参赛，运动员不得跨组别参赛；

3、机关组；

4、高校组以学校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；

5、青少年组分为：中学组、小学组；

6、职工组分为：甲组：年龄40岁以上，1977年12月31日前出生，乙组：年龄40岁以下，1978年01月01日后出生。

七、运动员资格

1、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；

2、机关组必须是市直机关工会在籍会员；

3、高校组、青少年组运动员只限在籍在校学生参加；

4、职工组运动员必须是吉林省户籍，并且年满18周岁的公民；

八、竞赛办法
1、本规程未明确条款参照中国羽毛球协会最新审定的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执行；

2、团体比赛机关组、职工组分两阶段进行,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，小组前2名进入第二阶段比赛，第二阶段比赛采用单淘汰赛决出名次；高校组采用一组单循环赛决出名次。循环赛需打满3场，淘汰赛3场2胜。出场顺序：男单、男双、混双（均不可兼项）；
　　3、单打比赛高校体育院校女单、职工甲组女单采用一组循环赛决出名次，其他各单项比赛均分两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赛，小组前2名进入第二阶段比赛，第二阶段比赛采用单淘汰赛决出名次；

4、团体、单项每场比赛均采用一局21分决胜，每球得分（先到21分的一方获胜）；

5、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选派。

九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

1、各组别单打比赛录取前8名，前3名颁发证书；

2、各组别混合团体比赛录取前8名，前3名颁发证书。

十、报名 

1、各参赛队于 6月 26日前，将电子版报名单和纸质报名单一式二份报送长春体育中心。报名单必须按统一格式打印，手写无效，并加盖部门公章；

2、领队会于 7月 26日 上午9:30 在长春五环体育馆新闻发布厅召开。

十一、其它事项

1、对运动员资格有质疑时，在该项目比赛成绩公布后30分钟内，提交有本单位领导签字的书面材料及申诉费500元交仲裁委员会，胜诉者将如数归还申诉费；

2、各参赛队加强比赛队伍的管理，比赛期间如有扰乱赛场秩序，打骂裁判，打架斗殴，违反赛会纪律者，取消比赛资格，全市通报批评；

3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待领队会时商定。

4、联系方式：

地  址：（长春体育中心 ）亚泰大街4899号 
联系人：徐老师    衣老师

电  话：13134481777   15567166333  

邮  箱： 274678573@qq.com
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属长春市体育局。

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

          2017年长春市羽毛球比赛报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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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报名表须用A4纸打印，手写无效；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医务部门盖章




